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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亳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漆园路与茴香路交口南侧污水管网维修项目

工程量清单
招    标     人: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                         (签字盖章)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                         (签字盖章)

编     制     人:               (签字盖造价专业人员专用章)

审     核     人:               (签字盖造价专业人员专用章)

编   制   日  期: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漆园路与茴香路交口南侧污水管网维修项目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漆园路与茴香路交口南侧污水管网维修项目，该项目位于安徽省亳州市，主要包拆除路面、拆除基层、沥青混凝土路面恢复、开挖、回填、钢筋混凝土管、钢筋混凝土污水检查井、彩钢板搭拆等。
二、招标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拆除路面、拆除基层、沥青混凝土路面恢复、开挖、回填、钢筋混凝土管、钢筋混凝土污水检查井、彩钢板搭拆等工程（具体招标范围详见清单）
三、编制依据
1、、依据漆园路与茴香路交口南侧污水管道检测评估报告和业主确认的做法及工程量清单；
2、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2018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安徽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及其配套的计价文件、消耗量定额；
3、税金参照《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造价[2019]7号文件执行，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模式；
4、人工费执行《关于规范我省建设工程人工价格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建标〔2021〕46号）文件；
5、控制价中管理费和利润按照相应类别计取；

6、不可竞争费按规定标准计取,不得调整。
四、编制说明
1、应充分考虑现场施工情况，投标人综合考虑相关措施费用。

2、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按实物净量计算的，一切损耗均应在投标报价内。

3、措施性费用项目按清单规范列入，由投标人仔细勘察现场结合施工组织设计自行确定项目及报价，没有的项目报价为零。

4、工程量清单列出的每个细目已包括涉及与该细目有关的全部工程内容，投标人应将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文件、合同通用条款、专用条款以及技术规范和图纸一起对照阅读。

5、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单价均应已包括完成相应该项目的工程内容所需的所有人工、设备、材料和其他伴随服务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6、清单描述不明确的，以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施工验收规范、图集为准；清单与图纸技术标准不一致的，以较优的技术标准为准。

7、本工程因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损坏、破坏的，由施工单位自行恢复，结算不再另行计算；

8、土方及建筑垃圾外运距10km。

9、本项目设预留金人民币1万元,不计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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